
知多D

星期五 2024年12月6日
法规责编：刘肖勇 美编：晓阳

Email:gdkjb@126.com 策策 44政政

本报综合报道来源：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编制背景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各项新政
策、新举措对省基金项目管理提出更多
新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全
面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决策部署，广东
先后印发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
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2〕14号）、《广
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
订）》（粤府〔2023〕34号）、《省级财政科研
项目资金管理监督办法（2023年修订）》
（粤财规〔2023〕3号）等系列制度文件，对
省基金项目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同
时，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提升
基金资助效益，2022年起省基金项目全
面开展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改

革，省基金项目评审、变更、验收、监督检
查等管理流程和要求也进一步改革优
化，亟须加快建立完善现行基金项目管
理制度。

省基金项目资助体系不断完善，规
范化专业化管理持续推进。按照国家、
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有
关部署要求，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大基础
研究投入力度，2022年省自然科学基金
新增设立了青年提升项目、卓越青年团
队项目，省市联合基金新增设立了地区
培育项目，省基金项目资助体系持续优
化，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随着省基金资助结构不
断优化完善、资金规模不断壮大，对省基
金项目专业化、规范化管理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现行省基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已无法适应当前省基金项目的管理
需要。

现行《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等）项
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有效期已届
满。为规范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
金项目管理，2021 年 10 月省科技厅与
省基金委联合制定印发了《广东省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省自然科学基
金、联合基金等）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试行三年。目前，该细则有效期
已届满，需制定现行有效的制度文件，
继续为省基金项目的规范化管理提供
制度支撑。

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是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均为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统称“省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开展自然科学探索和前沿技术基础研究，支持科研人才和团队建设。省
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广东省财政拨款，同时积极吸纳多元投入，鼓励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相关行业组织等出资设立联合基
金用于支持基础研究，鼓励探索新的基金组织模式。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管理，结合
国家和省推动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有关最新要求，省科技厅组织制定了《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出炉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健全管理体制，理清各方权责。一
是界定《细则》适用范围为省自然科学基
金及联合基金，且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
合基金是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结合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进一步明确省自然科
学基金及联合基金均为政府性自然科学
基金，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二是进一步
理清包括省科技厅、省基金委、依托单
位、项目申请人等项目管理主体和各方
参与主体的权责，形成更加清晰、完善的

项目管理体系。
结合省基金资助定位和发展需要，

优化完善基金项目资助体系。按照国
家、省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最新部
署要求，聚焦基础研究自由探索、需求牵
引和青年人才培养等定位，充分考虑基
金未来发展需要和制度的延展性，《细
则》对各类项目类型的申报条件、要求进
一步优化完善，并增加了优秀青年、地区
培育、卓越青年团队等项目类型要求，尤
其突出了各类项目资助定位和特点，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省基金项目资助体系。

贯彻国家和省最新科技管理政策要

求，优化规范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一是按照项目申请受理、评审立项、资金
拨付管理、执行过程管理、验收管理和监
督管理，从项目全流程管理维度优化完
善各关键环节管理流程、要求等，形成更
加清晰、完善的全流程项目管理体系。
二是充分吸收国家、省科技体制改革和
经费管理改革的新举措、新政策和新要
求，重新对项目经费、执行过程、变更、验
收管理等有关规定要求等进行完善、改
进，为省基金项目更加规范、科学、高效
管理提供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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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是省基金项目管理机构，负责项目指南编制与发布、申请受理、评审与
提出立项建议、项目下达与任务书签订、执行管理、项目验收、绩效评价、监督审计、科研失信行为调查等全流程管理。

■省基金一般设立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优秀青年项目、杰出青年项目、卓越青年团队项目、地区培育项目、重
点项目、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等。根据发展需要，项目类型可进行调整，或设置其他项目类型。

主要特点

《细则》内容涵盖基金项目的全过程
管理，分为8章60条。第一章为总则，明
确《细则》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和各方
主体权责。第二章为申请与受理，明确
省基金项目的基本申报要求与条件，新
增优秀青年、地区培育、卓越青年团队等
项目类型，理清各类型项目定位、特点和

要求等。第三章为评审与立项，阐述项
目评审的原则、程序、方式，以及项目立
项流程等。第四章为资金拨付与管理，
明确项目任务书签订后，资金拨付和经
费使用管理的有关要求，对“负面清单+
包干制”新政策的管理实施进行明确。
第五章为执行与变更，阐明项目执行过

程中涉及的变更管理、终止管理和成果
管理等要求。第六章为项目验收，明确
省基金项目验收的组织方式、材料要求、
结论分类、经费审计等要求。第七章为
监督与管理，严明工作纪律、强化风险防
控和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第八章为附
则，明确《细则》有效期等。

主要内容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完善项目资助体系


